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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公司、公司、鸿荣重工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 

一创投行、主办券商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报告期 指 2023年度及 2024 年度 

《公司章程》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及其历次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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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鸿荣重工 

证券代码 872971 

主办券商 一创投行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专用设备制造业（C35）-（环

保、社会公共服务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其他

专用设备制造（C3599） 

主营业务 工程机械属具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78,589,13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5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84,089,130 

发行价格（元） 3.60 

募集资金（元） 19,800,000.00 

募集现金（元） 19,8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未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做出明确规定。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鉴于《公司章程》中未对股东优先认购条款进行约定，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

议案》，明确了本次发行现有股东在本次发行中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和《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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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梅州市

创新 

人才发

展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在册

股东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5,500,000 19,800,000.00 现金 

合计 - - 5,500,000 19,800,000.00 - 

 

1、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

在向公司借款、由公司为发行对象提供资金担保、他人代为缴款、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

资等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代他人出资及代他人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类似安排的情况，不存在权益纠纷或潜

在权益纠纷。 

2、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提供的声明，其认购的股份为其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股

权代持、信托持股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为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的情形。 

3、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相关网站公示信息，截至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定向发行全部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均

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计划发行 5,500,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9,800,000.00 元，实际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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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9,800,000.00 元。本次发行不存在实际募集金额未达

到预计募集金额的情况。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梅州市创新人才

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500,000.00 0 0 0 

合计 5,500,000.00 0 0 0 

 

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法定限售情形。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且无自愿性锁定承诺。综上，本次发行对象对其

认购取得的股票无自愿锁定承诺，也不涉及法定限售情形。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该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44180401041389992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城区支行 

本次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一创投行、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城区支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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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新增股东，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的 1 名股东。发行后股东人数未

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属于《公众公司办法》规定的证监会豁免注册的情形，由

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不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及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国有控股公司、外资控股类企业，不需要履行国资、

外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阳春 37,362,280 47.5413% 28,359,210 

2 颜德忠 10,219,865 13.0042% 7,664,899 

3 梅州市南瑞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72,513 8.9994% 1,478,422 

4 蓝思源 6,865,770 8.7363% 5,149,328 

5 伍东明 6,397,020 8.1398% 4,797,765 

6 姚国平 3,550,900 4.5183% - 

7 钟汉荣 2,227,113 2.8339% - 

8 梅州市春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32,340 2.7133% 1,421,560 

9 梅州市广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47,047 2.6047% 1,364,698 

10 梅州市创新人才

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0,000 0.5726% - 

合计 78,324,848 99.6638% 50,235,882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阳春 37,362,280 44.4318% 28,359,210 

2 颜德忠 10,219,865 12.1536% 7,664,899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28 

3 梅州市南瑞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72,513 8.4107% 1,478,422 

4 蓝思源 6,865,770 8.1649% 5,149,328 

5 伍东明 6,397,020 7.6074% 4,797,765 

6 梅州市创新人才

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950,000 7.0758% - 

7 姚国平 3,550,900 4.2228% - 

8 钟汉荣 2,227,113 2.6485% - 

9 梅州市春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32,340 2.5358% 1,421,560 

10 梅州市广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47,047 2.4344% 1,364,698 

合计 83,824,848 99.6857% 50,235,882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

股情况填列。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9,003,070 31.75% 9,003,070 26.5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870,663 20.71% 5,870,663 17.34%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3,479,515 47.54% 18,979,515 56.06% 

合计 28,353,248 100.00% 33,853,248 100.00%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8,359,210 56.45% 28,359,210 56.45%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7,611,992 35.06% 17,611,992 35.06%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4,264,680 8.49% 4,264,680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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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235,882 100.00% 50,235,882 100.00% 

总股本 78,589,130 - 84,089,130 -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0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3人。 

发行前的股东人数是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人数填列。发行后的

股东人数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日的股东情况及本次发行新增股东人数进行计算。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为 19,800,000.00元，本次定向发行结束后，公司筹资活动

的现金流入增加，货币资金增加，总资产、净资产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促进公司进一步实现规模扩张。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增强，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稳健、可持续发展奠定

资本基础，促进公司进一步实现规模扩张和业务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以及盈

利能力，促进营业收入和利润的稳健增长。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所处行业均为专用设备制造业，公司主要业务为工程机械属具的研

发、生产制造以及销售。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总资产及净

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财务状况更趋稳健，将为公司带来积极影响。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股人李阳春持有公司股份 37,362,280 股，

持股比例 47.5413%，同时通过梅州市南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8.9994%

的股份，通过梅州市春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2.7133%的股份，通过梅

州市广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 2.6047%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1.8587%的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28 

股份。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股人李阳春持有公司股份 37,362,280 股，

持股比例 44.4318%，同时通过梅州市南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8.4107%

的股份，通过梅州市春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2.5358%的股份，通过梅

州市广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 2.434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57.8127%的股

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控制权未发

生变动。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李阳春 董事长 37,362,280 47.5413% 37,362,280 44.4318% 

2 颜德忠 监事 10,219,865 13.0042% 10,219,865 12.1536% 

3 伍东明 监事会主席 6,397,020 8.1398% 6,397,020 7.6074% 

4 蓝思源 董事 6,865,770 8.7363% 6,865,770 8.1649% 

合计 60,844,935 77.42% 60,844,935 72.36%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4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08 1.3 1.45 

资产负债率 50.46% 29.19% 25.67%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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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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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认购结果公告； 

（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其他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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